
 

 

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兴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深圳市

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新农”、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上市公

司”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

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就发行人关于关联方向公司

提供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支持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、拓宽融资渠道、降低融

资成本，舟山大成欣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大成欣农”）

拟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,000 万元的无息借款，借款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，无固定期限，公司可随时归还。 

截至目前大成欣农持有公司股份 54,356,57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2.88%，

为公司第二大股东，且公司总经理、董事王坚能先生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，公

司董事长陈俊海先生持有其 40.36%股权，公司董事李雪女士配偶关明阳先生持

有其 6.30%股权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四条的相关规

定，大成欣农为公司关联法人，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无息借款系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，无任何额外费用，也无需公司向

其提供保证、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

 

 

1、公司名称：舟山大成欣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0100769169737U 

3、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4、住所：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1-2958 室

（自贸试验区内） 

5、成立日期：2004 年 11 月 18 日  

6、注册资本：1,000 万元人民币  

7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：王坚能 

8、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、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（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,

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9、主要财务数据：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，大成欣农总资产 57,165.20 万元，

总负债 56,180.09 万元，净资产 985.11 万元；2018 年 1-12 月大成欣农实现营业

收入 0 万元，净利润 2,245.49 万元。（以上数据为大成欣农的单体报表，以上数

据未经审计）。 

截至 2019 年 3 月底，大成欣农总资产 52,845.93 万元，总负债 52,163.09 元，

净利润-302.26 万元。（以上数据为大成欣农的单体报表，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10、大成欣农为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，公司第二大股东，公司总经理、董

事王坚能先生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，公司董事长陈俊海先生持有其 40.36%股权，

公司董事李雪女士配偶关明阳先生持有其 6.30%股权；除此以外其与公司控股股

东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大成欣农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与广州湾区金农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湾区金农”）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合同》，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合计

94,000,000 股普通股转让给湾区金农。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已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

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。按照《股权转让合同》约定，股权交割日后 5 个交易日

内，由湾区金农向大成欣农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开设的，由湾区金农与大成欣农

共同监管的账户支付 6,000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，经湾区金农、大成欣农另行协商

一致可用于其他用途，但前述款项存放于本款约定的共同监管账户期间内所产生



 

 

的收益均归大成欣农所有，目前该共管账户尚未设立，款项尚未支付到共管账户。

为增强上市公司资金流动性，提高还贷能力，降低银行还贷风险，大成欣农与湾

区金农协商一致同意将原计划支付给共管账户的 6,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借给上市

公司，由湾区金农直接支付给上市公司。该借款无固定期限，借款利率为 0，不

需要上市公司提供保证、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，上市公司可随时归还至

共管账户中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为公司向大成欣农支付的借款利息，本次提供的是

无息借款，无需公司向借款方提供保证、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大成欣农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，本次提供的无息借款将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

动资金，且为无息借款，亦无需公司向其提供保证、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

保，相比其他融资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便捷性，有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和

融资风险，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，有利于公司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

益。 

六、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 

本次交易对方大成欣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，本年年初至目前，除本交易事

项外，公司与大成欣农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。 

七、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相关方意见  

（一）审批程序  

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（临时）会议及第

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无息借

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及关联监事进行了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对该事

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

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 

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

1、事前认可意见 

（1）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（1）本次交易对

方大成欣农持有公司股份 54,356,57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2.88%，为公司第二

大股东，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2）本次大成欣农向公司提供的是无息借款额度支持，无需公司向其提供保

证、抵押、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同意将本次关

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

（临时）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已得

到我们的事前认可，本次关联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平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董事会在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

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此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本次借款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不足，

有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，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，符合公司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同意本次借款事项。 

八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保荐机构通过查阅董事会、监事会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暨关联交

易的议案文件、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以及其他相关资料，对公司本次拟向大成欣

农借款事项进行了核查。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将有效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满足公司

经营需要，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已审议通过该交易事项，程序合法、有效；同

时，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符合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



 

 

东利益的情形。大成欣农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

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基于以上意见，东兴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 



 

 

 (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) 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: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邓  艳             覃新林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 

2019年 4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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